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殺警案效應 法務部擬修法延長監護處分期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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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內容摘要 涉及爭點 
鐵路警察遭刺死案，地院認為加害人鄭

姓男子患思覺失調症，判無罪並施以監護 5

年，社會譁然。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說，監

護處分期間應不限 5 年，檢察官可向法院聲

請延長，每次延長 3 年為限，不限次數。 

目前刑法監護處分期間最長只有 5 年，

在鐵路警察李承翰遭刺受傷不幸殉職後，格

外引發外界議論；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在立

法院回應媒體記者詢問時說，法務部昨天與

專家學者開會討論後得出初步結論，認為這

個期間應不限於 5 年，可由檢察官向法院聲

請延長，每次延長以 3 年為限，延長不限次

數，法務部會把相關條文整理後，盡快送交

行政院審查。 

此外，當法院對於判決無罪，且不能繼

續羈押的情形發生時，該如何無縫建構社會

安全防護網；司法院提供的書面資料指出，

建議可以修保安處分執行法，增訂法院於偵

查中羈押審查程序，得宣告監護等保安處分

的規定，以及建議增訂檢察官於審判中（判

決前）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監護等保安處分的規

定。 

1.保安處分制度設立之目的？ 

2.保安處分之宣告基礎、性質、功能及其裁量

原則？ 

3.監護處分之期間若不限制為 5 年，檢察官可

向法院聲請延長，每次延長 3 年為限，不限

次數，此一立法方式，是否有過度限制行為

人人身自由，因而有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

虞？ 

 


